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以農金字第一○三五○八四○二五號令訂定發布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要點(下稱本要點)，並於一百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修正。

    為配合「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於一百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公告機制，及考量「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對象範圍已包括從事農產運銷業務者，故放寬從事農業相關經營業者納入本貸款對象。又考量本貸款項目、額度及期限，原係準用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因前揭貸款對象放寬，無法完全準用，爰配合修正；另為簡化貸款規定，明定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爰修正本要點，計五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1、 貸款對象放寬從事農業相關經營業者。(修正規定第四點)

2、 簡化貸款規定，明定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修正規定第十點)
3、 修正本貸款額度、期限及償還方式。(修正規定第十點之一、第十一點、第十三點)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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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四、本貸款之對象為天然災害發生後，經農委會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六條規定公告之直轄市或縣(市)，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地區，該地區從事農業相關經營之農民組織及農企業，遭受農業損失者。但從事農產運銷業者，應以有使用國產原料或與農民、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有契作關係為限。
本貸款所稱農民組織，指農會、漁會、農田水利會及合法登記之合作社場；所稱農企業，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事業。
	四、本貸款之對象為天然災害發生後，經農委會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公告或核定之直轄市或縣(市)，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地區，該地區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組織及農企業，遭受農業損失者。

本貸款所稱農民組織，指農會、漁會、農田水利會及合法登記之合作社場；所稱農企業，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事業。
	一、配合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於一百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公告機制，爰配合修正第一項規定。

二、現行貸款對象僅限於從事農業生產，未包括從事加工、集貨等農產運銷業者，該等業者如受天災影響，其廠房設備等損失未能申借本貸款，取得所需復建資金，爰貸款對象將從事農業相關經營業者納入，以符現況需求。
三、為扶植國內農業發展，爰於第一項新增但書，明定從事農產運銷業者，應以有使用國產原料或與農民、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有契作關係為限，以確保農貸效益。
四、第二項未修正。

	十、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貸款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五。
	為簡化規定，明定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之一、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用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支出最長十年，週轉金最長三年。
	
	一、本點新增。

二、考量本貸款對象及用途已放寬從事農產運銷等業者，其貸款期限無法完全準用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公告期限，爰參照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新增本貸款期限。

	十一、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如下：

(一)農作物：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林業：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漁業：新臺幣五千萬元。

(四)畜牧：新臺幣二千萬元。
	十一、本貸款項目、額度及期限，準用農委會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六條規定公告之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項目、額度及期限。但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如下：

(一)農作物：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林業：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漁業：新臺幣五千萬元。

(四)畜牧：新臺幣二千萬元。
	考量本貸款對象及用途已放寬從事農產運銷等業者，其貸款項目、額度及期限無法完全準用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公告項目，爰刪除前項準用規定。

	十三、本貸款償還方式如下：

(一) 資本支出：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但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二) 週轉金：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但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前項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契約另定之。但不得超過農委會所定之最長期限。
	十三、本貸款償還方式如下：

(一)本金自寬緩期限期滿後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

(二)利息每半年繳付一次為原則。

         前項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契約另定之。但不得超過農委會所定之最長期限。
	1、 為符合實務需求，參酌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規定，修正第一項本貸款償還方式。
2、 第二項未修正。


